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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2）辽 01 破终 5 号

上诉人（一审申请人）：任亚男，男，1988 年 11 月 1 日出生，

汉族，住址辽宁省朝阳县木头城子镇木头城子村第十三组 0838

号，身份证号：210321198811014735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鲁长林，辽宁华匠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上诉人(一审被申请人)：辽宁沈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，住

所地中国沈阳市皇姑区长江街 110 号(1-13-11)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91210105318663496E。

法定代表人：郭子良，该公司经理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杨丽丽，该公司办公室主任。

上诉人任亚男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（2022）辽 0105

破申 1 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

庭审理了本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上诉人任亚男以辽宁沈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不抵债为由

向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申请对辽宁沈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进

行破产清算。一审法院查明：被申请人沈广控股公司系有限责任

公司，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成立，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。经营

范围为项目投资及投资项目管理。股东为：沈阳广投投资有限公

司，认缴出资额 9000 万元；上海沈广企业发展有限公司，认缴

出资额 21000 万元。2020 年 5 月 29 日，申请人任亚男与被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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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沈广控股公司因委托合同纠纷诉至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，该

院于 2020 年 6 月 1 日作出（2020）辽 0112 民初 5976 号民事调

解书，双方达成调解协议，沈广控股公司共计需支付任亚男审计

报酬 130 000 元，如未按约定给付，任亚男有权就未支付的款项

申请法院执行，并由沈广控股公司承担利息。后因沈广控股公司

未按民事调解书履行偿还义务，任亚男向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

申请强制执行，该院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作出（2020）辽 0112

执 3331 号执行裁定书，以被执行人沈广控股公司暂无财产可供

执行为由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2022 年 2 月 23 日，案外人

辽宁沈广发展置业有限公司向申请人任亚男转款 20 000 元，备

注“替辽宁沈广控股集团还欠款”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申请人为证明被申请人沈广控股公司符合破

产清算条件，提交了（2020）辽 0112 民初 5976 号民事调解书、

（2020）辽 0112 执 3331 号执行裁定书。经核查被申请人沈广控

股公司不能清偿依法成立且履行期限已届满的债务，存在对申请

人任亚男到期债务未及时清偿的情况，应当认定被申请人沈广控

股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。但申请人并未证明被申请人资产不足

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结合被申请人提供的相关

法律文书、销售合同等材料，以及被申请人的陈述可知，被申请

人沈广控股公司仍处于正常经营状态，并未完全丧失清偿能力，

且在申请人申请破产期，积极筹集款项还款。综上，被申请人正

积极寻求流动资金以求清偿欠付的债务，以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

为考量，应给予被申请人必要的时间和空间实现自救。综上所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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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任亚男提出对被申请人沈广控股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，不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关于破产清算案件受理的相

关规定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二条第一款之

规定，裁定：对申请人任亚男的申请，不予受理。

上诉人任亚男不服，向本院上诉称：一审法院认定事情错误，

适用法律错误。上诉人申请破产符合法律依据：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若干问题的规定(一)第一

条 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

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：(一)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；(二)

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第二条 下列情形同时存在的，人民法院应

当认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：(一)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；

(二)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；(三)债务人未完全清偿债务。第四

条 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，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

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：(三)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

无法清偿债务。被上诉人提供的《回款回单》(20 000 元)显示该

笔还款并不是被上诉人辽宁沈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转款给上诉

人的，而是另外一家公司转款替被上诉人辽宁沈广控股集团有限

公司偿还的，说白了也是被上诉人辽宁沈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从

这家公司借的，现在被上诉人辽宁沈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早已经

资不抵债了。被上诉人《情况说明》说被上诉人辽宁沈广控股集

团有限公司是投资公司，全资投资的辽宁帕克斯型材有限公司尚

有数百万执行款和应收账款未到账，并提供了裁决书和判决书。

首先辽宁沈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辽宁帕克斯型材有限公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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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资母公司属实，但我国法律规定，子母公司都是独立社会经济

主体，辽宁帕克斯型材有限公司有债权不意味着母公司就能分红

获利，另外辽宁帕克斯型材有限公司也是资不抵债，有三个被执

行的案件，因为无财产可供执行都已经终本执行了，所以指望辽

宁帕克斯型材有限公司回款分红毫无意义和希望。(另外附辽宁

帕克斯型材有限公司三个被执行信息)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委托合

同纠纷一案，有判决书为证证明申请人债权，因被上诉人无财产

可供执行，早已经终本执行，有终本裁定。完全符合以上法律规

定，应当依法破产，上诉人不是不给被上诉人自救机会，被上诉

人还说自己一直处于正常经营状态，而是两年时间不还欠款，另

外还提供虚假买卖证据蒙骗法院，营商环境是保护好的企业，而

不是老赖企业。请求法院依法撤销皇姑区人民法院做出的(2022)

辽 0105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书，改判依照《企业破产法》的规定，

申请宣告被上诉人辽宁沈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破产还债。

被上诉人辩称：不同意破产，我方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有一

套位于彰武县大冷镇价值19万元的房产，还有应收款项20万元。

我方涉及多个公司的投资，还有员工的就业问题，以及每年的纳

税情况。本公司既有还款诚意，应收账款又完全可以覆盖债务。

本公司为投资公司，公司全资投资的辽宁帕克斯型材有限公司尚

有数百万诉讼执行款和应收账款未到账情况。因此任亚男关于我

公司的破产申请不合理。

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。

本院认为，被上诉人目前处于生产经营状态，上诉人的债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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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能得到清偿仅能反应被上诉人目前的经营状况不佳，但无法体

现被上诉人包括股权投资在内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。且被

上诉人曾向他人借资偿还对上诉人的部分欠款，被上诉人未能偿

债是因一时的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暂时中止支付，而非持续不能

清偿。故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不具备破产原因。上诉人要求对被上

诉人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，本院不予支持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

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并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魏 星 星

审 判 员 于 雪

审 判 员 王 云 娇

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六日

书 记 员 高 天 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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